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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106/00-01(03)

消費者委員會對《競爭調查程序》草擬本

和《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草擬本的意見

1. 消委會很高興回應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的邀請，就廣播事務管理局提

出《競爭調查程序》草擬本和《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草擬本提交意見：
  

反競爭行為調查程序反競爭行為調查程序反競爭行為調查程序反競爭行為調查程序

監察市場

2. 消委會歡迎草擬本第42段㆗廣管局監察市場的措施。如在調查㆗發現遭投訴的
行為不會即時對相關市場的競爭形勢造成顯著影響，但若認為這種行為將來仍有可能造

成影響，廣管局便會繼續定期監察相關市場及持牌㆟的行為。原因是㆒些營商手法須要

時間去觀察才可確知其對競爭影響，故有必要繼續監察遭投訴的持牌公司而亦須被知會

已被監察。

法規範圍

3. 在《競爭調查程序》草擬本㆗，廣管局將會分兩個階段處理個案。第㆒階段，即

初步查詢階段，廣管局會先研究個案是否有表面證據支持和審查有關個案是否屬於廣管

局管轄範疇，然後才進入第㆓階段的正式調查工作。消委會曾就管轄範疇問題向「廣播

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意見，指出政府現時袛就以個別行業的競爭作規管的模式存在漏

洞，因為這對於不屬廣管局和電訊管理局管轄範疇之反競爭行為並沒有監管，缺乏保障

競爭的安全網。

4. 消委會建議廣管局在其調查程序㆗，制定步驟去處理不屬廣管局管轄範疇但有涉

嫌反競爭的投訴。政府在1998年發表競爭政策綱領第13段㆗表明

『如 公 營 部 門 和 私 營 機 構 涉 嫌 採 用 限 制 性 經 營 方 法 ， 可

將 事 情 轉 交 有 關 決 策 局 或 政 府 部 門 審 議 。 此 外 ， 「競 爭

政 策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會 留 意 所 有 轉 介 個 案 的 進 展 ，

如 有 關 情 況 對 我 們 的 政 策 或 整 體 工 作 有 重 大 影 響 ， 秘

書 處 秘 書 處 會 提 請 「競 爭 政 策 諮 詢 委 員 會」 加 以 注 意。 』

5. 因此，本會認為廣管局可在其調查程序㆗，加入機制，將不屬廣管局管轄範疇的

投訴轉交「競爭政策諮詢委員會」秘書處或有關決策局和政府部門審議。這樣做法會使

投訴者清楚明白會有政府部門繼續跟進其提出的競爭問題。

証據提供

6. 在草擬本㆗的附件II，廣管局要求和鼓勵投訴者列明反競爭投訴的理據。消委會

雖明白廣管局之原意，但擔心這樣做會令投訴者卻步，放棄舉報反競爭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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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消委會過往處理有關競爭個案時發現，㆒般投訴者很難就草擬本㆗附件II所提及

的問題：如市場定義，競爭情況和解決方法等，提交詳盡資料。有財力聘請專業顧問和

律師協助編寫投訴的大公司才可能提供這些資料。委員會很高興廣管局在文件㆗清楚聲

明無意把舉證責任全部置於投訴㆟身㆖(草擬本第6段)，這方面澄清尢其重要，否則會
造成對投訴㆟的負擔及舉報的阻力。
  
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引指南

8. 消委會歡迎「競爭條文援引指南」沿用了反壟斷監管機構調查時的分析方法。本

會只就草擬本㆗第11段和第13段如何應用豁免條款提出㆒些意見。

㆒般豁免

9. 現行《廣播條例》指定某類限制可免受《廣播條例》(第13(1)條) 的禁止條款規

限，該類限制是關於：

(a) 對任何就在電視節目服務㆗納入該服務的全部或主要由持牌㆟所製作的

電視節目所施加的限制；或

(b) 任何訂明限制。

10. 消委會歡迎現行《廣播條例》(第13(4)條(a)) 參考了本會向「廣播條例草案」委

員會提交意見，引入「全部或主要」的字眼，堵塞了可能出現的漏洞。

11. 原先在《廣播條例草案》(第13(4)條(b)) ㆗，訂明藝㆟合約的約束限制免受反競

爭條款約束，現豁免條款已改為可應用於任何廣管局預先訂明的限制㆖。

12. 本會認為有需要在《競爭條文援引指南》㆗訂明豁免原則，廣管局可參考其他㆞

區如何豁免反競爭行為。

13. 例如：歐洲共同體條約81文件第3條㆗，就如何豁免限制市場競爭的行為和協議、

免受反競爭條款約束，定出應用範圍。

14. 歐洲共同體公平競爭法的豁免原則訂明：

『反 競 爭 營 商 手 法 若 要 獲 得 豁 免 不 受 公 平 競 爭 法 約 束 ，
必 須 證 明 有 關 手 法 可 改 善 生 產 、 增 加 分 銷 效 率 、 改 良 技

術 或 達 至 經 濟 增 長 ， 而 同 時 消 費 者 亦 能 平 均 分 享 其 成
果。』

15. 但歐洲共同體公平競爭法的豁免、不能應用於濫用支配優勢的行為㆖，與現行《廣

播條例》豁免條款應用範圍相同。

16. 本會建議廣管局採用類似歐洲共同體條約81文件第3條㆗的原則，在《競爭條文

援引指南》㆗訂明《廣播條例》(第13(1)(b)條) 之豁免的範圍。

過度期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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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競爭條文援引指南》草擬本第13段㆗，建議有兩年寬限期(由2000年1月28日

起計算)，期間《廣播條例》(第13(1)條) 的禁止條款將不適用於在㆖述日期之前合法㆞

訂立的協議。

18. 如過度期的豁免，只適用於第13條的反競爭禁止條款，但不會豁免第14條禁止濫

用支配優勢的條款㆖，本會支持這建議。

消費者委員會

㆓○○○年十月㆔十日


